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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侯某为抗拒执行，

先后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

异议及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诉讼。

近日， 宝山法院审结了侯某提起

的一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判

决驳回了侯某的诉讼请求， 并对

侯某作出罚款 2 万元的处罚决

定。

在侯某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中， 侯某诉称， 2015

年 4月， 他与第三人签订了 《房

地产买卖协议》， 一次性付清

170 万元购房款购买了宝山区某

处房屋， 并装修入住。 因房屋为

拆迁安置房， 尚不具备过户条

件， 因此第三人一直未办理房屋

过户手续。

2018 年 2 月， 得知房屋可

以过户后， 侯某要求第三人配合

办理过户手续， 却发现房屋因第

三人与被告某公司之间的合作纠纷

而被法院预查封， 因此侯某在向法

院提起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 提

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庭审中， 被告公司辩称不清楚

系争房屋买卖合同。 且原告与第三

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形式过于简

单， 既未约定付款形式， 亦未签订

日期。 系争房屋属于动迁安置房，

原告与第三人明知动迁安置房的限

制转让政策， 仍在限制期内起诉

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明显属

于以虚假诉讼坐实虚假交易， 原

告和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 抗拒

执行的嫌疑， 因此要求法院查明

事实。

第三人述称同意原告侯某的意

见。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

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承

办法官调查原告侯某向第三人银行

账户汇款当日的银行交易明细发

现， 侯某买卖房屋所支付的全部购

房款均于交易当日以银行转账形式

如数转回至原告或原告指定的人员

账户。

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

宝山法院认为， 原告与第三人之间

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或

者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但原告

却先后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案及本

案， 其行为显然构成以捏造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 企图通过诉讼方式侵

害第三人的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

虚假诉讼行为。

诉讼过程中， 原告侯某经承办

法官批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申请撤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宝山法院最终未准予原告的撤诉申

请， 并判决驳回了原告侯某的诉讼

请求。 宝山法院以侯某提起虚假诉

讼对其处以罚款 2万元， 侯某也已

向法院上缴了罚款。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付新 （化名） 在超市

购买生干面， 却发现该食品中出现

了国家不允许添加的“红曲米”。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 审理了该

起案件， 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的判决， 支持了付新退一赔十的诉

讼请求， 进口商北京明大天润商贸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润商贸） 需

赔偿付新 2808 元， 销售方上海城

市超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城市超

市） 需退还付新货款 280.8元。

2017 年 11 月 3 日， 付新在城

市超市购买了由天润商贸进口的

“日正蔬果关庙面 420 克” 9 包，

共计花费 280.80 元。 然而， 付新

发现该食品中添加了“红曲米”。

据悉， 在生干面中的添加“红曲

米”， 不符合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 的规定， 属于违法添加食品添

加剂。

于是， 付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判令城市超市退还货款

280.8 元， 判令天润商贸赔偿付新

2808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付新购

买的食品属于生干面， 在生干面中

添加“红曲米”， 不符合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 的规定， 属于违法添加

食品添加剂。 城市超市、 天润商贸生

产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付新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 要求作为经销者的城市

超市退货的诉请， 并无不妥， 应予支

持。

一审法院同时认为， 天润商贸为

涉案食品的进口商， 根据相关法律视

为该食品的生产者， 应知晓上述国家

标准， 付新因此要求天润商贸支付价

款十倍赔偿金的请求， 于法有据， 应

予支持。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城市超市应

退还付新货款 280.8 元； 天润商贸应

赔偿付新 2808元。

一审判决后， 天润商贸上诉至上

海三中院。 天润商贸认为， 红曲米在

我国具有悠久的食用历史， 可以作为

食品原料添加， 涉案产品不存在违法

添加情形。

上海三中院认为， 天润商贸诉称

涉案产品均按照国家规定履行了进口

报关、 进口检验检疫手续， 是符合我

国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但是， 天润

商贸却不能在一、 二审诉讼程序的法

定期限内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故对其

诉请无法支持。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徐某利用职务便利，

虚增员工工资， 并在实际发放工

资时将此调整至本人名下， 由此

侵吞公司钱款达 160 余万元。 近

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此案并作出判决， 徐某因犯职务

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

月， 并处没收财产 10 万元。

2008 年 3 月， 徐某入职上海

某投资公司， 先后历任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助理经理、 人力资源经

理等职务， 具体负责该公司员工

的工资核算、 报批、 发放等工作。

法院查明， 2010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 徐某利用上述职务

便利， 虚增部分员工工资， 并在

实际发放工资时将虚增的工资额调

整至本人名下， 以此侵吞公司钱款。

经司法审计 ， 徐某共计侵吞公款

160 余万元。 上述钱款均被徐某用

于个人开支。

2018 年 7 月， 徐某接公安人员

电话通知至公安机关投案。 到案伊

始， 徐某未能如实交代涉案事实，

后改变态度， 作如实交代。

法院审理后认为， 徐某身为公

司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钱款非法占为己有， 侵吞

公司钱款共计 160 余万元，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 应

予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成立。 鉴于

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符合坦白的法定情形， 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

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现年 36 岁的本市

男子岑某， 因一起妻子的婚外感

情纠纷， 愤而与严某某相约谈

判。 谈判中， 双方又忍不住扭打

在一起， 严某某倒地昏迷不醒，

后送医不治身亡。 经司法鉴定，

严某某所受打斗伤不足以引起死

亡， 而是他自身所患心脏疾病诱

发死亡。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被告人岑某犯过失致人

死亡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

刑 1年。

据公诉机关杨浦区人民检察

院指控， 2017 年 9 月 24 日 21

时许， 被告人岑某通过妻子杨某

某， 将被害人严某某约至杨浦区

九潭路“东田公寓” 门口附近

（近黄兴路）， 为双方感情纠纷问

题进行谈判。

其间， 岑某与严某某扭打在

一起， 后严某某倒地昏迷不醒。

经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

后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未检见被害人

严某某有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及机械

性窒息的尸体征象。 死者顶枕部头

皮擦伤伴轻度头皮下出血， 躯干部

及四肢多处皮肤青紫、 擦伤， 这些

损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所致， 于纠

纷过程中可以形成， 但这些损伤程

度尚不足以引起死亡。

司法鉴定指出， 纠纷过程中情

绪激动及外伤刺激等， 可作为严某

某心脏疾病死亡的诱发因素。 根据

尸体检验、 毒物检验结果并结合案

情及书证材料等综合分析， 严某某

的死亡原因符合局灶性心肌炎并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症致急性心力衰

竭。

案发当晚 23 时许， 岑某拨打

电话报警， 并在杨浦区中心医院等

候公安机关处理， 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涉案事实。

检察机关院认为， 被告人岑某

过失致人死亡， 情节较轻， 其行为

已触犯刑法，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岑某对起诉书指控事

实无异议且表示认罪。 他的辩护

人冯某对起诉书指控事实及罪名

均无异议， 但辩称： 岑某主动投

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 具有自首

情节； 本案中被害人也有一定过

错， 岑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自愿作出赔偿， 且其平时表现良

好， 因此请求对岑某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

另据介绍， 法院审理期间， 被

告人岑某对被害人亲属作出赔偿，

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

法院认为， 被告人岑某过失致

人死亡， 情节较轻， 他的行为已构

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公诉机关指控

罪名成立， 对被告人岑某依法应予

处罚。 对于岑某的自首情节， 法院

也采纳这一意见， 对被告人岑某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鉴于被告人岑某

作出赔偿， 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

也可酌情从轻处罚。 为严肃国法，

保护公民人身权利， 法院依法对岑

某作出判决。

大货车肇事后是“逃离”还是“离开”？
交警、保险公司各执一词 法院认定拒赔有失偏颇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大货车右转弯时将路口信号灯

拉倒在地， 司机因视角受限浑然不

觉， 驾车径直驶离现场。 保险公司

称， 根据 2016 年新版商业车险条

款中的免责条款， “离开” 事故现

场的情形下， 不论何种原因造成的

财产损失和费用， 保险人均不负责

赔偿。

据介绍， 在旧版商业车险中相

关条款的表述是“逃离”， 2016 年

新版特别修改为“离开”， 表述更

为严谨。 保险公司认为， 新条款作

了更为严格的约束， 其他因素不予

考虑， 因此拒赔。 这样的理由是否

成立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

了一审判决。

大货车转弯拉倒信号灯

监控视频显示， 2017 年 8 月

29 日， 原告上海某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司机李某驾驶大型厢式货车行

驶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六陈路

路口， 右转弯时刮蹭到案外人富赛

公司所有的交通信号灯电线， 随后

将信号灯拉倒在地。 事故发生后，

司机并未停车查看， 而是直接驶离

现场。

庭审中， 原告就司机李某驶离

现场的行为作了解释： 事故车辆较

高， 信号灯电线则架得偏低， 司机

没有注意到挂到了电线， 因此没有

停车， 也没有报案， 而是继续正常

行驶，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了现

场。

所以是事故发生后， 案外人富

赛公司发现损害报案， 交警通过监

控找到事故车辆并联系司机。 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 司机李某未

确保安全而驶离现场， 承担全部责

任， 富赛公司无责任。

保险公司主张免责拒赔

这起事故造成的损失为 49989

元， 原告支付相应费用后向承保的

保险公司索赔。

被告保险公司对保险关系、 事

故和责任认定无异议， 对损失金额

本身无异议， 不过他们认为， 原告

方司机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离开

现场， 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范围，

故拒赔。 被告拒赔的依据是 2016

年新版商业车险条款中的“新” 条

款， 其中第二十四条约定： “事故

发生后， 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

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

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 不论任何

原因造成的财产损失和费用， 保险

人均不负责赔偿。”

被告据此认为， 无需核实司机

是否明知， 只要符合“驶离现场”

的情形， 不论何种原因， 均属于保

险条款约定的免赔范围。

法院认定拒赔有失偏颇

由此， 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

集中在原告方司机驶离现场的行为

是否构成被告免赔的事由。

法院认为， 根据新版商业车险

第二十四条约定， 驾驶人驶离现场

免赔的前提是 “未依法采取措施”。

为确保查清事故真相和及时认定保

险责任， 车辆驾驶人原则上不得离

开现场， 并负有依法采取措施的义

务。 如驾驶人知晓事故发生， 却未采

取措施即离开现场， 且不存在合理、

必要的理由， 保险人自可据此免除保

险责任。

然而， 当驾驶人并不知晓事故发

生时， 显然不存在 “采取措施” 的客

观基础， 则此种情形下， 仍适用该条

款免除保险责任， 有失偏颇。

审理中， 在听取原告方举证的情

况下， 法院还向处理涉案事故的交警

核实了情况。 交警告知， 涉案事故经

过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查明， 系货车厢

体顶端挂到信号灯电线， 进而导致灯

杆歪斜 ； 从事发情形 、 刮蹭程度来

看 ， 司机当是未发现事故而离开现

场， 属于 “不明知”， 因此交通事故

认定书记载为 “驶离现场”。

据此法院认为， 就本案而言， 保

险公司不可援引第二十四条免责， 应

当赔付原告保险金 47989 元。

捏造事实“假买房” 想把诉讼“当枪使”

因虚假诉讼被罚 2万元

男子打倒情敌 过失致死获刑

生干面中添加“红曲米”

进口商被判十倍赔偿

利用职务之便虚增员工工资
前员工侵吞公款 160万元


